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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署人：蘇震清  詹凱臣  徐少萍  蔣乃辛  林鴻池  

陳雪生  蔡正元  呂學樟  邱文彥  簡東明  

陳鎮湘  張嘉郡  陳碧涵  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七案，請提案人陳委員淑慧說明提案旨趣。 

陳委員淑慧：（17 時 7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席等 17 人，鑑於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，為了

保存對全世界人類具有傑出及普遍性價值的文化遺產，於 1972 年通過「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

產公約」，鼓勵各國將具有存保價值的歷史文物與文化活動，登記為「世界遺產名錄」，由世

人共同加以保護；而台灣擁有美麗的山川景色，與多元豐富的在地文化，應該積極向聯合國申

請登錄為世界遺產，使台灣文化能夠與世人一起分享、共同保護；爰提案建請行政院積極整合

國家資源，並且尋求國際友我國家及組織的支持，加速推動登錄世界遺產之工作。是否有當，

敬請公決。 

第七案： 

本院委員陳淑慧等 16 人，鑑於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，為了保存對全世界人類具有傑出及普遍

性價值的文化遺產，於 1972 年通過「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」，鼓勵各國將具有存保價

值的歷史文物與文化活動，登記為「世界遺產名錄」，由世人共同加以保護；而台灣擁有美麗

的山川景色，與多元豐富的在地文化，應該積極向聯合國申請登錄為世界遺產，使台灣文化能

夠與世人一起分享、共同保護；爰提案建請行政院積極整合國家資源，並且尋求國際友我國家

及組織的支持，加速推動登錄世界遺產之工作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，為了保存對全世界人類具有傑出及普遍性價值的文化遺產，

於 1972 年通過「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」，鼓勵各國將具有存保價值的歷史文物與文化

活動，登記為「世界遺產名錄」，由世人共同加以保護。依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規定，世界

遺產可以分為「自然遺產」、「文化遺產」與「複合遺產』，而截止 2013 年 6 月的第 37 屆世

界遺產年會最新統計（下表 1.），目前共有 160 國擁有世界遺產，而登錄項目達 981 項，其中

文化遺產 759 項，自然遺產 193 項，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 29 項。 

表 1.世界遺產登錄表 

區 域 文 化 自 然 雙 重 合 計

非 洲 46 35 4 85

阿 拉 伯 國 家 63 4 2 69

亞 洲 和 太 平 洋 地 區 143 53 9 205

歐 洲 和 北 美 洲 407 68 11 486

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 90 36 3 129

合 計 749 196 29 97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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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台灣擁有美麗的山川景色，特別是融合了原住民、閩南、客家及外省族群，更吸收了荷

西、日本遺留的歷史精華，而昇華蛻變為燦爛奪目的在地文化，極具特色；文化部亦評選出 18

個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，以及 10 項「非物質文化遺產潛力點」，包括：包括泰雅族神話、布農

族歌謠、布袋戲、歌仔戲、媽祖信仰，以及豐富多樣的台灣美食等，預計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

提出登錄申請，惟受限於台灣非聯合國會員國，使得申請程序遲遲無法進行。 

三、綜上所述，使台灣壯麗景觀及特殊文化能夠與世人一起分享、共同保護；爰提案建請行

政院積極整合國家資源，並且尋求國際友我國家及組織的支持，加速推動登錄世界遺產之工作

；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提案人：陳淑慧 

連署人：邱文彥  徐少萍  陳碧涵  簡東明  王育敏  

吳育仁  江啟臣  詹凱臣  蔣乃辛  呂學樟  

蘇清泉  林鴻池  李貴敏  陳鎮湘  孔文吉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八案，請提案人江委員啟臣說明提案旨趣。 

江委員啟臣：（17 時 8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席等 21 人，鑒於政府致力提升生育率之際，亦應

提供國人可安心教養、托育之環境，惟一再發生疑似保母虐兒事件，令國人憂心，根據「居家

托育管理實施原則」，非幼教相關科系畢業的民眾如果想要取得保母證照，只要先接受 126 小

時訓練並通過考試，即可取得丙級保母證照，加入社區保母系統，接受媒合，最多可以同時照

顧 4 位兒童，然而在欠缺年資考核制度下，新手保母無從累積照顧經驗，容易發生情緒失控虐

傷幼兒之情事；爰建議行政院重行檢討目前保母收托實務，建立保母的年資考核制度，透過年

資、經驗等多方面的考核設計，讓新手保母逐步累積實際照顧兒童之經驗，避免憾事再次發生

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八案： 

本院委員江啟臣等 21 人，鑒於政府致力提升生育率之際，亦應提供國人可安心教養、托育之環境

，惟一再發生疑似保母虐兒事件，令國人憂心，根據「居家托育管理實施原則」，非幼教相關

科系畢業的民眾如果想要取得保母證照，只要先接受 126 小時訓練並通過考試，即可取得丙級

保母證照，加入社區保母系統，接受媒合，最多可以同時照顧 4 位兒童，然而在欠缺年資考核

制度下，新手保母無從累積照顧經驗，容易發生情緒失控虐傷幼兒之情事；爰建議行政院重行

檢討目前保母收托實務，建立保母的年資考核制度，透過年資、經驗等多方面的考核設計，讓

新手保母逐步累積實際照顧兒童之經驗，避免憾事再次發生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查政府提高生育率，除提出各式催生政策外，更應該負責提供一個讓民眾可以安心的育

兒教養環境；惟日前再次發生疑似保母虐兒的案件，令人痛心及不捨，亦讓人不禁質疑我國的

保母制度是否出了問題。 


